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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税务行政许可文书样式

许可文书之一：

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

请

人

申请人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
地址及邮政编码

经办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

代

理

人

代理机构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（纳税人

识别号）

代理人员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

申

请

事

项

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

申

请

材

料

除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（ □ ）外，应提供□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申请单

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供代理委托书（ □ ）、代理人身份证件（ □ ）。

收件人： 收件日期： 年 月 日

编 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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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二：

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

（ ）税许受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收悉。

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

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，决定自 年 月 日起受理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税务行政许可事项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以上受理事项法定办结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

限为 个工作日，依法需要听证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

述期限内。

3.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将通过□受理窗口 □邮寄方式 □电子

送达方式发放，如有提前，将电话通知。

4.申请人可通过 途径查询办理进程。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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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三：

税务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

（ ）税许不予受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收悉。

经审查，该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决

定不予受理。请你（单位）向 （有关行政机关） 申请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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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四：

补正税务行政许可材料告知书

（ ）税许补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收悉。

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

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，需要补正下列材料：

1． ；

2． ；

3． 。

请你（单位）补正后再向本机关提出申请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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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五：

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准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 增值税防伪

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

于 年 月 日受理。

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准予你（单位）取得该项税务行政许

可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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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六：

不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不准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 增值税防伪

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

于 年 月 日受理。

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税务行政许可申请 （不予

许可的依据和理由） ，决定不予该项税务行政许可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，请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

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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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七：

税务行政许可决定延期告知书

（ ）税许延告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 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已经

于 年 月 日受理。

由于 （延长决定期限的理由） 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现将作出税务行政许可决定的日期延长 个工作日，

于 年 月 日前作出税务行政许可决定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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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八：

准予变更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变准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变更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已

经于 年 月 日受理。

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九

条的规定，决定准予你（单位）变更该项税务行政许可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


9

许可文书之九：

不予变更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变不准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提出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变更税务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已

经于 年 月 日受理。

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变更税务行政许可申请 （不

予变更许可的理由） ，决定不予变更该项税务行政许可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，请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

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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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十：

撤销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撤销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取得的增值税防伪税

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税务行政许可，经核实，系 （违

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原因） 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 款

第 项的规定，决定予以撤销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，请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

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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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十一：

撤回（变更）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税许撤回（变更）字〔 〕第（）号

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取得增值税防伪税控

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税务行政许可。由于 （依法

撤回或者变更行政许可的原因） 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予以撤回（变

更为： ）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，请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

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 ）税务局

（加盖税务机关印章或者许可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签收栏

受送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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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文书之十二：

税务文书送达回证

送达文书名称

受送达人

送达地点

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代收人代收理由并签名

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

受送达人拒收理由
年 月 日 时 分

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填发税务机关
（签章）年 月 日 时 分


